石城县财政局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赣州市分公司关于石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石城县城乡居民非贫困人口大病医疗
补充保险项目（项目编号：GZYX2021-SC-G001）
投诉处理决定书
石财字〔2021〕39号

一、项目编号：GZYX2021-SC-G001

二、项目名称：石城县城乡居民非贫困人口大病医疗补充保险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市分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红旗大道3号

被投诉人1：石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琴江镇清华大道667号

被投诉人2：赣州市源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琴江镇西华中路252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于2021年4月16日，对赣州市源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的石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石城县城乡居民非贫困人口大病医疗补充保险项目（项目编号：GZYX2021-SC-G001）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投诉人于2021年5月18日，向本机关提交了《撤回投诉申请书》，撤回投诉。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终止投诉处理程序。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石城县人民政府或赣州市财政局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送达回证壹份
                                 石城县财政局
                                2021年5月18日
  抄送：赣州市财政局、石城县纪委监委、石城县审计局、石城县司法局
石城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5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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